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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组织及其体系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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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0年以来国内学者围绕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组织及其体系建设问题展开了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研

究成果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组织及其体系在内涵上属于一体多元的组织网络系

统，依据不同标准可分为不同类型；存在着数量少、规模小，分布不均衡，服务能力低，供求矛盾突出等问题；

约束因素是多元、多层次的，包括政府体制、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组织机构自身因素等；改善策略包括政府做

好顶层设计、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政府、社会、家庭、个人的多方协作、多管齐下的运行机制，加强机构

自身的服务能力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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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comments on pension service system in rural area 
ZHANG Yun-ying, LIU Yan-bi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Since 2000, domestic scholars have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ension service 
system in rural area with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angle methods. 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the pension service 
system is a diversified network system which could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types with different criteria; it has problems 
such as low number, small size, uneven distribution, low service ability and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ts 
multivariate and multi-level restrain factors include government systems, social cul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s as well 
as its own factors; improvement strategies includes the government’s top desig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peration 
mechanism which is of better multi-lateral coordination among governments, society, family and individuals, the 
improvements of its servic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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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程度

高于城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
年农村地区 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就已达到 15.0%，
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 10.1%。但是农村家庭的
养老、照护功能正在弱化，可提供养老、照护的人

力资源减少，传统的家庭照护养老模式正在受到前

所未有的挑战，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体

系已势在必行。 
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组织是农村社会化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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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主要供给者。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组织体系

建设是整个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也是政府和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通过对 2000—
2012年学界文献的分析发现，关于农村社会化养老
服务组织及其体系建设问题，学者们主要是从社会

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视角，采用规范与实证

研究方法，围绕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组织及其体系

的内涵、存在的问题、约束因素及对策与建议等展

开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一、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组织及其体系的

内涵与分类 

关于养老服务组织体系的内涵，目前学术界尚

未形成定论。李学斌等认为：养老服务组织体系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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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涵盖个人、家庭、社区、国家制度等多层次

在内的、功能互补的服务体系。[1]国家民政部《社

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 年)》指出，
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包括居家养老服务、社区养老

服务、机构养老服务。[2]笔者认为，从广义上看，农

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组织体系是指在政府主导下，非

政府组织积极参与，为全体农村老年人提供基本的

生活照料、卫生健康、精神文化等服务所构成的相

互协调统一、互相配合的一体多元的组织网络系统。 
关于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组织的分类，学者们

根据不同标准，将之分为不同的类型。高岩、李玲

等按机构的性质，将农村养老服务组织机构分为老

年社会福利院、养老院或者老人院、老年公寓、护

老院、护养院、敬老院、托老所、老年人服务中心。
[3]姜向群等按是否盈利将其分为福利性、半福利性

和营利性三大类。[4]59 潘昭佑根据机构运营方式，

将其分为公办公营机构、公办民营机构、民办公助

机构、民办民营机构。[5] 

二、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组织及其体系

建设存在的问题 

关于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组织及其体系存在

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视角，采用实地调查

研究的方法，从组织机构的数量规模、结构分布、

自身服务能力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与研究。概

括起来说，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农村养老服务组织数量少、规模小。从总

体上看，目前农村社会化养老组织大多以公办的敬

老院为主，民办养老机构数量很少，规模很小。从

数量上看，农村养老机构数量少，我国现有农村养

老服务机构 32140个，床位 242.1万张；光荣院 1389
个，床位 8.1 万张。[6]王治坤认为，大多数农村地

区的敬老院数量少、规模小、条件差、服务水平低。
[7]周云、陈明灼等的研究表明，近 10 年来农村民
办养老机构有了一定的增加，但农村养老机构的总

量没有明显增加，[8]王洪娜的调查显示，目前平均

每个乡镇有 1 所养老院，但一些偏远的乡镇还没
有。[9]冯成对四川省贫困地区嘉陵区进行调查发现，

该区农村老年人的集中供养率仅为 3.6%。[10]二是

养老服务组织机构分布不均衡。目前农村社会化养

老服务组织的结构不合理、分布不均衡。罗德生等

认为，农村的社会养老机构主要是面向五保老人的

敬老院，在农村民营养老机构还是“空白”。[11]丁

志宏、王莉莉的研究表明，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

养老服务机构的分布是城市多、农村少；东部多、

中部和西部少。[12]李德明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城市

有超过 30%的社区为老年人提供了社区服务，但农
村社区老年服务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13]周云、陈

明灼通过调查发现，农村养老组织机构建设也存在

着省际和区域间的不平衡。目前床位数最多的地区

分别是湖北、江西、山东等省，最少的地区分别是

西藏、青海、海南等省。[8]22 三是养老服务组织服

务能力低，供求矛盾突出。目前我国农村老年人口

总数 1.05 亿，其中失能老人 775 万，自理困难的
1847万。[14]按照国际通行的 5%老年人需要进入机
构养老标准，我国农村至少需要 500多万张养老床
位，缺口达 300 多万张。陈翠莲、姚兆余的研究
表明，目前农村敬老院充当了农村养老服务组织的

主体，[15]而全国农村 3万余家敬老院中有三分之二
是“黑户”，同时农村敬老院大多破旧、简陋、缺

少医疗和专业化照料人员，闲置床位多达 47.5 万
张，利用率只有 78%。[16]董红亚、林文彬、仇雨临

等认为，目前农村养老机构中、低档居多，服务内

容和范围比较单一，主要为老年人提供衣食、居住

和医疗保健方面的低层次服务，而老年人文化娱乐

和精神享受方面的产品和服务没有得到很好开发。
[17-19]姜向群等认为，一方面政府公办的养老机构供

不应求，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另一方面很多民办

的养老院却有很多床位空闲，有的甚至经营困难、

难以为继。[4]62 

三、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组织及其体系

建设的约束因素 

制约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组织及其体系建设的

因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主要有政府体制因素、社

会文化因素、经济发展因素、组织机构自身因素等。 

一是政府体制因素。陶立群、夏锋等认为，政

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和公共财政体制不完善、缺乏

统一的规划，是造成养老服务机构城乡比例失调的

关键因素。[20-21]邱云生认为，政府责任的隐形化、

政策的非系统化、制度的“碎片化”影响了农村养

老服务组织体系的建设。[22]刘霞、李国敬认为，城

乡养老服务社会化发展缺乏统一整体的规划，致使

农村养老机构设施建设与城市相比，投入相对不

足，机构数量偏少。[23]139 二是社会文化因素。付
晓萍、高法成、万江红等认为，社会对老年人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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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错误定位、传统的孝文化和家庭养老观念等

是制约养老服务组织体系发展的重要因素。[24-26]三

是经济发展因素。赵迎旭、王德文调查发现，农村

地区的经济状况、就业状况等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27]王晓娟认为，经济收入状况不仅是影响农村养老

家庭支持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农村养老服

务组织体系建设的经济基础。[28] 四是组织机构自
身因素。刘霞、李国敬认为，农村养老服务机构设

施缺乏、陈旧、不完善，服务项目和服务内容不全。

同时养老服务从业人员数量少、不稳定、专业化程

度低，导致了农村养老服务组织服务能力和质量偏

低。[23]140李学斌、刘同昌、焦亚波等学者认为，农

村养老机构的服务性质、目标定位、收费标准、环

境与配套设施等也是影响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组

织及其体系建设的重要因素。[1] 56、[29-30] 

四、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组织及其体系

的改善策略 

关于如何构建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组织体系，

目前学者们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农村养老服务属于公共产品，政府应该承担主要责

任，主要应该由政府来举办农村养老服务事业；另

一种观点则认为农村养老服务属于准公共产品，单

靠政府力量，无法解决农村日益旺盛的养老服务需

求。因此，需要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和家庭

积极参与农村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壮大社会养老服

务组织的力量，构建一主多元的养老服务组织体

系。具体来说，可以从政府、社会、机构等方面加

强农村养老服务组织及其体系的建设。 
一是政府要做好顶层设计、加强制度建设。有

学者认为，农村养老服务属于公共产品，应该发挥

政府的主导作用。李立国提出，要促进农村养老服

务组织机构的发展，必须落实好国家在税收、土地、

用电、用水、医疗服务等方面的优惠扶持政策，鼓

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参与养老服务业；[31]

李学举指出，政府要从整体上加以规划，要建立和

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

的养老服务体系。要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和标准化建

设，研发国家养老服务信息系统，加快养老服务信

息化建设，构建社区养老服务信息网络平台。[32]

窦玉沛表示，十二五期间，民政部决定连续五年开

展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年活动，用多元方式来解

决农村养老问题。[33]张晓峰认为，要加强农村养老

服务组织机构的管理，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建立相

应的组织机构，既各司其职，又有效合作，真正实

现农村养老服务的高效管理。[34]郑功成认为，农村

老年服务组织体系的发展，需要政府给予高度重视

和政策支持，形成制度化的财力投入机制，完善资

金管理办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35]姜彦国认为，

要合理界定中央、省市和乡镇政府提供农村养老服

务机构的事权和财权，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

进不同区域、城乡养老服务机构供给均等化；要调

整财政支出结构，解决农村地区养老服务机构数量

不足和质量低下的问题。[36] 
二是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构建政府主

导、多方协作的组织体系。大多数学者认为，农村

养老服务属于准公共产品，单靠政府的力量，无法

从根本上解决日益增长的农村养老需求，要坚持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

养老服务组织体系建设。陆学艺等认为，农村社会

化养老服务组织体系的发展及目标应该是多方面、

多层次的，仅靠政府作为唯一的主体难以实现。[37]

宋健认为，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益，充分考虑到农村

老年人群体、家庭成员、集体、国家和社会各方面

的利益，协调统一和均衡多种利益群体和利益关

系。[38]俞可平认为，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组织体系

建设，应树立善治理念，建构政府、非营利性组织

和企业组织竞争—合作的良性互动关系。[39]姚远提

出，只有将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有机地结合起

来，才能将提高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建立在持续

的、稳固的基础之上。[40]董红亚认为，农村养老服

务应该由政府、市场、家庭和民间组织四方提供，

形成正规组织和非正规组织“共担、互补、协调”

的组织运行机制。[41]邬沧萍、王萍认为，要积极培

育为老年人服务的各种社会组织，更充分地发挥其

在社会事务中的作用。[42]穆光宗指出，农村社会化

养老服务组织体系建设应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以社

区服务为依托，以国家和政府的法律、法规、政策

为保障。[43]王辅贤提出，要构建多方参与兴办、运

行机制完善、政策法规配套、管理规范有序、专业

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养老助老服务体系。[44] 
三是要加强机构自身的服务能力建设。养老服

务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是加强社会化养老服务组

织体系建设的基础。学者们从组织机构的硬件和软

件建设两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地研究。有学者认

为，要特别重视农村养老机构的硬件建设，如黄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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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李放等认为，农村养老服务组织的设施配置应

重视医疗护理和保健项目的建设，为老年人提供适

量的医疗护理和保健设施。[45]也有学者认为，养老

机构自身的能力建设更为重要，应加强养老服务机

构的软件建设，如李武、胡振鹏等认为，提高组织

管理人员素质，健全管理制度，规范内部管理是提

升养老服务机构能力的关键。[46]陈卓颐、董芳等认

为，要重视职业化、专业化的护理人才培养，加强

从业人员职业道德与诚信教育。[47-48] 

五、研究述评及其展望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组织

及其体系建设的研究，方向明确，成果丰硕。从研

究视角上看，从社会学、人口学、老年学的研究视

角，逐渐转向经济学、管理学、行政学等学科的视

角，特别是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不断增加；从研究

的范式上看，从微观研究转向微观与宏观相结合，

由关注养老服务机构自身的发展，转向关注政府的

宏观规划、顶层设计，研究成果更具有宏观指导意

义；从研究方法上看，由文献研究逐渐转向实证研

究，由单一的问卷调查、个案研究转向文献研究与

实证调查、个案研究与普遍研究相结合，研究更有

实效性和适用性；从研究的领域来看，从城市转向

农村，关注农村养老服务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从

只重养老服务内容研究，转向关注农村社会化养老

服务组织及其体系建设；从偏重养老服务问题研究

转向可操作性的对策研究，研究成果更具有现实指

导价值。 
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学界对于农村社会化养老

服务组织及其体系建设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是研究成果数量多，质量却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从总量上看，涉及“农村养老服务(组织)体系”的
期刊论文有 6709 篇、硕博论文 2708篇、会议论文
593篇，占总量的 10.55%，但学术质量一般。二是
研究内容上，大部分学者从农村养老服务机构自身

的发展出发，研究养老机构的服务状况、存在的问

题及发展策略，而对于如何从宏观上构建农村社会

化养老服务组织体系，研究的成果还不多。特别是

对政府、养老服务企业、社会养老服务组织、个人

和家庭在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组织体系建设中的

角色、职能的定位，还没有形成特别有价值的成果。 
结合现有的研究，笔者认为，未来的研究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突破：首先，应该立足于农村老龄

化的现实需求，回答农村老龄化社会需要一个什么

样的养老服务组织体系及养老服务组织体系的内

在结构、地区分布、数量与规模等问题；其次，要

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组织体系

各组成部分的职能与定位问题，回答政府、企业、

社会组织与家庭在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相互

关系与职能分工等问题；再次，要进一步研究制约

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组织体系建设的因素、面临的

挑战与机遇，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农村社会化养老

服务组织体系的对策；最后，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特别要加强实证研究，同时需要从社会学、管理学

等学科视角，从宏观和微观、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

进行多学科、多视域的交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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